


附件：

2025年巨野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

为持续做好我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加快培养与乡村产业

需求相适应、与农村发展相协调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根据《山东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鲁

农社字〔2025〕8号）和《菏泽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 2025年高

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菏农社字〔2025〕1号）要求，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决策部署，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和文明乡风建设等人才需求，坚持

需求导向、质量优先、突出实效，坚持分层实施、分级管理、育

用结合，按照工程化、项目化方式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提升农民技术技能水平、产业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素养，大力培

育粮食安全守护者、产业发展带头人和乡村振兴主力军，为我县

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二、培育对象

原则上具备中专以上学历、年龄在 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



乡人员，主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乡村振兴骨干人员。

本年度参加培育的农民，却因人才培养需要要的，可在次年参加

不同主题或同一主题更高层次的培育。

三、目标任务

全年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275 人（含“师傅带徒”项目）。其

中：常规培育 241人（含“师傅带徒”项目及省级 11人）；专题培

育 34人（省级培训 11人，市级培训 23人）。省级培训和市级专

题培训班具体承办机构、培训班次计划按省、市要求通知实施。

县级培育以常规培育形式实施，并根据农民需求和季节特点

开展专题培训，培育对象满意度要达到 95%以上，集中教学阶段

培育任务在 2025年 12月 20日前完成。

四、重点工程

根据省、市方案要求，立足我县实际，重点实施粮油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工程、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工程。

（一）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工程

1.粮油产能提升主体培育。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粮油

领域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应用等为主要内容，重点开展主要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主体培育。聚焦玉米、大豆、小麦、花

生等作物单产提升，开展全产业链技术或单项关键技术培训，推

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融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的技术技能水平。开设粮油班 1个，班级人数 70人以内（以

下同）。（以常规培育形式组织实施）



2.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育。围绕践行大食物

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以畜牧、水产、棉花、蔬菜、水

果、茶叶、食用菌等种养理论、生产技术和绿色发展等知识技能

为主要内容，开展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育。开设

蔬菜班 1个。（以常规培育形式组织实施）

（二）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工程

“农业+”新产业培育。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的人才需求，突出农业与科技、文化、教育、旅

游、康养、新能源等融合的“农业+”新产业，培养素质能力与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高度契合的带头人。开设 1个以乡村好青年为主

体的高素质青年农民专题培训班，重点聚焦返乡大学生、农民工、

退役军人等青年群体，培养一批具有长期发展带动能力的青年带

头人。（以常规培育形式组织实施）

五、推进计划

1. 准备阶段（2025年 9月）：制定细化完善培育实施方案，

严格遴选培育承接机构及师资队伍，精准摸排培育对象的实际需

求与发展诉求，为培育工作奠定基础。

2. 实施阶段（2025年 10月—11月）：按照培育对象类型分

类、按培育内容分段开展培训。严格遵循《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规程》组织教学活动，重点强化实践

实训环节，搭建观摩交流平台，提升培育实效。

3. 总结阶段（2025 年 12 月）：完成项目全面验收与绩效评



价工作，系统总结培育成果与经验，形成并报送工作总结等相关

材料，做好项目收尾。

六、资金使用

培育经费为中央财政资金，共计 93万元。按照资金管理办

法，明确开支内容：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培训需求调研、组织招生

费用；培训场所租用、班级管理、培训教材、培训资料、培训证

书印制、档案管理和培训办公设备及耗材购置费用；授课人员的

讲课费、食宿费、交通费及带班人员补助费；参训学员服装费、

食宿费、交通费、保险费、实习实训、观摩交流、现场教学、跟

踪服务、素质提升费用；工作人员能力提升及相关的外出学习培

训费、差旅费；项目验收管理、宣传报道、信息化手段、新技术

推广利用、农民田间课堂基地设施建设等费用支出。

七、工作要求

1.学员遴选：县级培训任务完成情况，将纳入 2025 年度高

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绩效评价任务完成情况指标。各乡镇（街道）

需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学员遴选推荐、培训组织等工作，并于培

训开班前 5天将参训学员名单报送至县农广校。

2.信息录入：需将开班计划、培育对象信息、课程安排、师

资情况、跟踪服务记录等全部录入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

及时更新课程考核、结业证书颁发等相关信息，确保学员评价率

达到 100%。

3.培训管理：每期培训由县农广校工作人员负责带班、跟班，



负责组织学员集合、乘车、集中授课、考察实训，提供咨询服务、

跟踪服务及技术指导等工作。相关乡镇（街道）选派 1名管理人

员，协助相关培训工作，保障培训任务有效落实。

4.协同赋能：做好与政协、妇联、团县委、科协、退役军人

等单位的统筹联动，注重培养青年农民、农村妇女、退役军人、

返乡农民工等。利用优质科技教育资源，夯实培训服务能力。


